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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上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创源同方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

源同方”）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侯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7,372 万元的授

信额度，授信期限拟为 10 年。 

担保方式：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州澳星同方净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

星同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股东胡尧光、陈学松及配偶、胡秀英及配偶

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福州创源同方水务有限公司连坂污水处理厂二期工

程项目机器设备、连坂污水处理厂一、二期扩能改造工程项目设备提供抵押，福

州创源同方水务有限公司连坂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金山污水处理厂 TOT 项目

特许经营权质押。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

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与授信相关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授信业务

品种、授信期间、抵押质押及保证情况等）以相关授信合同约定为准。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 年 12 月 5 日，公司收到单独持有公司 41.26%股份的股东胡尧光的提请

增加临时议案的函，申请在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上增加审议《关于全资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已就该临时提案进行了审核，

同意提交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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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胡尧光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一中路 32 号 

关联关系：胡尧光为公司控股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陈学松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建华支巷 6 号 2 座 101 

关联关系：陈学松为公司股东、副总经理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自然人  

姓名：林玲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 99 号三-1402 

关联关系：林玲为陈学松的配偶、公司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自然人  

姓名：胡秀英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江厝路 398 号五凤山名居园 4 座 503 单元 

关联关系：胡秀英为公司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自然人  

姓名：徐宇星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江厝路 398 号五凤山名居园 4 座 503 单元 

关联关系：徐宇星为胡秀英的配偶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关联方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关联方的担保行为不向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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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属于关联方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遵循公平、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且公司独立性未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根据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创源同方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

源同方”）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侯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7,372 万元的授

信额度，授信期限拟为 10 年。 

担保方式：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州澳星同方净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

星同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股东胡尧光、陈学松及配偶、胡秀英及配偶

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福州创源同方水务有限公司连坂污水处理厂二期工

程项目机器设备、连坂污水处理厂一、二期扩能改造工程项目设备提供抵押，福

州创源同方水务有限公司连坂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金山污水处理厂 TOT 项目

特许经营权质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创源同方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

源同方”）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侯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7,372 万元的授

信额度，授信期限拟为 10 年。 

担保方式：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州澳星同方净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

星同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股东胡尧光、陈学松及配偶、胡秀英及配偶

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福州创源同方水务有限公司连坂污水处理厂二期工

程项目机器设备、连坂污水处理厂一、二期扩能改造工程项目设备提供抵押，福

州创源同方水务有限公司连坂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金山污水处理厂 TOT 项目

特许经营权质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为关联方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经营，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关联方为本次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均为支持公司发展，不收取任何利息

和其他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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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日常业务的开展。子公司申请银行

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具有充分的必要性，有利于公司的长期良性发展。 

 

六、备查文件 

《福建上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关于股东增加临时提案的审核意见》 

 

 

 

 

 

福建上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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